原校離職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向屏東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介聘甄選委員會(以下簡稱甲方)申請現職教師介聘，謹遵守介聘相關規定，特立條款如下： 

一、經甲方達成介聘之乙方，應依甲方指定之時間，攜帶有關學歷證件前往新學校報到，自本（113）年8月1日生效。

二、申請介聘之乙方，應先填具此切結書，俟介聘成功後，同意於本（113）年8月1日終止與原校之教師聘任關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回原校任職。
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立切結書人

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 113 年   月   日 
